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现对你公司推荐的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首发申请文件提出反馈意见，请你公司在30日内对下列问题逐项落实并提供书面回复和电子文档。若涉及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请以楷体加粗标明。我们收到你公司的回复后，将根据情况决定是否再次向你公司发出反馈意见。如在30日内不能提供书面回复，请向我会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我会审核人员。

一、规范性问题

1、 关于历史沿革。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公司设立以来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背景及合理性、价格及定价依据、是否取得主管部门的核准；法人股东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注册地、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或管理人；法人股东及其股东（追溯至国有主体或自然人）、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及其项目组成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亲属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可能输送不当利益的关系；发行人历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是否存在委托持股、利益输送或其他利益安排；历次股权转让时发行人股东履行纳税义务情况；（2）公司历次出资的来源、形式，是否符合当时有效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3）涉及国资的，补充说明相关增资及转让是否主管部门的批准，相关批准部门是否具有权限，是否履行了相关的国资评估、备案、审批等法律程序，是否在评估有效期内进行转让，是否公开征集其他受让方，是否在规定的交易场所交易，相关定价是否公允，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情形，是否存在瑕疵，相关瑕疵是否对本次发行构成障碍；（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发行人是否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代持情形，是否存在“对赌协议”或其他影响股权架构及权属的安排，如存在，请就上述情形对发行人股权结构的清晰及稳定性的影响、是否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发表明确意见。

3、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不存在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同业竞争的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一步核查并披露：（1）是否简单依据经营范围对同业竞争做出判断，是否仅以经营区域、细分产品、细分市场的不同来认定不构成同业竞争；（2）对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的对外投资情况进行核查，就是否存在拥有相竞争业务或者其他可能导致利益冲突或者转移的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4、 根据招股说明书，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较多的关联方及关联交易。（1）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将披露的关联方与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和证券交易所颁布的相关业务规则中的有关规定进行比对，以确保完整、准确地披露所有关联方；（2）报告期内发生上述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并通过综合对比交易条件、第三方价格、公开市场价格等因素，进一步论证报告期内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并说明核查过程，提供核查依据；（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补充披露发行人是否已制定并实施了减少关联交易的有效措施，相关关联交易是否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就关联交易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独立性及资产完整性的影响，发行人的业务经营及持续发展能否独立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

5、 根据招股说明书，昆山投资拥有第8455636号“弘业”注册商标，昆山投资独家、无偿许可发行人在“期货经纪、期货管理、期货分析、期货咨询、期货信息服务”上使用“弘业”商标。（1）请发行人补充披露通过上述授权使用商标对发行人资产完整性的影响；（2）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昆山投资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偿许可使用商标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情形。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发行人目前开展的各项业务是否均取得相关业务资质，是否存在超越核准业务资质范围从事相关业务的情形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 请补充披露发行人从事的各类业务及其细分业务的监管法规、监管体制、监管指标、内控要求，报告期发行人对监管要求的遵守情况；报告期内针对各项业务的监管政策变化情况及其对发行人业务的影响；发行人各项业务之间防火墙设置情况；发行人IT系统建设标准、投入情况、可实现的功能、风控水平、接受审计情况；报告期内，发行人是否存在参与非法场外配资的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上述情况，并发表核查意见。

8、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报告期内存在租赁部分房产作为办公用途。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上述租赁房屋的实际用途与其法定用途是否相符，是否存在因违法违规被行政处罚的风险；（2）上述租赁房产是否均已取得产权证书，是否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如未取得产权证书或未办理租赁备案登记手续，对租赁合同效力的影响，是否存在行政处罚风险；（3）上述租赁事宜对发行人资产的完整性及独立性的影响；（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于2016年12月收到天津证监局出具的警示函，2017年8月收到江苏证监局对员工出具的警示函。（1）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是否存在因公司治理、资本要求、风险管理、业务运营等方面存在违反违规行为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2）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发行人关于业务合规经营、员工管理的内部控制措施及其有效性。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 根据招股说明书，截至2017年6月30日、2016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31日和2014年12月31日，与公司签署居间协议的居间人数量分别为254人、428人、383人和450人。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补充披露：（1）使用居间人是否符合劳动法规、期货监管法规及期货行业惯例；（2）报告期内，发行人使用的居间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存在诉讼、纠纷或潜在纠纷；（3）发行人与居间人签订的《期货居间合同》的主要内容；（4）发行人是否发生过控制居间人风险以及其控制居间人风险的主要举措；（5）发行人如何对居间人进行培训和管理，居间人流动是否会导致客户流失及其对发行人经营业务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出具明确意见，详细说明理由和依据。

11、 关于员工社会保障情况。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披露发行人缴纳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起始日期，报告期内年度缴纳人数、金额及缴费比例，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是否存在欠缴情形；是否存在劳务派遣用工，包括劳务派遣用工比例、劳务派遣单位资质及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保缴费情况等，并说明是否符合我国劳务派遣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存在欠缴或其他违法违规情形，请披露形成原因、欠缴金额及拟采取的措施，分析如补缴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就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及本次发行的法律障碍出具明确意见。

12、 根据招股说明书，利息收入是公司营业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主要包括客户保证金存款和自有资金存款产生的利息等。2017年1-6月、2016年、2015年和2014年，公司利息净收入分别为6,059.09万元、10,717.09万元、10,688.48万元和10,648.61万元，分别占公司营业收入的39.77%、32.74%、34.17%和36.64%。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发行人将客户保证金存款利息作为发行人自身的利息收入是否合规，与相关客户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2）客户保证金利息收入占比较高，如监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对发行人的经营业绩的影响，是否会影响持续盈利能力。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3、 招股说明书未披露前5名客户的具体名称，请说明原因；请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要求，说明不适用的内容；如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等不能披露有关信息，请按程序申请豁免。

14、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结合报告期内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及原因，进一步补充说明是否构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重大变化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15、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2013年收购华证期货与期货业务相关资产，2015年收购弘苏期货100%股权是否履行了法定程序，是否履行了发改、外汇、商务等登记手续。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6、 根据申报材料，2016年7月中旬，发行人发生原天津营业部负责人马华林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用以签订合同引起的客户纠纷事件。目前涉诉投资者6名，诉讼标的合计约4,323.07万元。另外，发行人尚涉及一起行政诉讼。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上述伪造公司印章事件的具体情形，对发行人报告期内财务数据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是否需要计提预计负债，是否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是否已经或者将会被监管部门出具任何形式的处罚，业务经营是否收到限制；（2）发行人涉及行政诉讼的具体情形，如果败诉对发行人后续经营的影响；（3）发行人内控制度是否存在重大缺陷，发行人内部控制是否健全有效。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7、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是否需要取得地方或国家负责监管的主管部门的监管意见书或批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8、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是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是否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中的“募集资金运用”章节进行信息披露，包括预计募集资金数额等，如未披露，理由及合理性；（2）H股首发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本次募集资金金额是否与公司的规模、经营情况，原资金使用计划匹配；（3）发行人本次所披露的信息与在香港联交所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如存在，请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4）发行人本次A股上市是否履行了全部法定程序；（5）发行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后，是否因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原因，曾受到过联交所的监管措施和监管处理。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9、 请补充披露各项关联交易占同类关联交易的比例以及所有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成本、费用的合计金额以及占发行人同期的收入、成本、费用的比例。

20、 招股说明书披露，2016年7月中旬，公司发生一名原职工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用以签订合同引起的客户纠纷事件。事件发生后，发行人检查并更新了《印章管理办法》，原营业部财务人员负责保管营业部财务章，现营业部财务专用章统一收归总部财务部统一保管、管理，并指定总部专人保管，待营业部使用时，需向总部履行审批流程进行申请，待获得用印审批同意后，由总部指定保管专人统一进行用印，同时对于使用的情况进行登记记录。请说明以上事件的具体发生过程，对发行人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具体影响；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对报告期发行人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以及执行是否有效进行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21、 发行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此外，本公司还从事金融资产投资业务以及股票期权经纪业务等。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弘业资本主要从事大宗商品交易及风险管理业务，全资子公司弘苏期货主要从事境外证券及期货交易服务。（1）请在招股说明书“业务与技术”中按以上业务类别分别披露商品期货经纪，金融期货经纪，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基金销售、金融资产投资业务以及股票期权经纪业务、大宗商品交易及风险管理业务、境外证券及期货交易服务的开展模式、主要客户群体构成、客户特征，各期各类业务前五名客户及与其交易情况，各类业务的收费标准或收益分配方式、收益率波动的原因；（2）请在招股说明书“盈利能力分析”部分分别按业务类别（请按业务与技术部分披露的业务类别）和会计口径披露报告期各期收入构成，并分析各期收入波动的原因、与行业变化趋势是否一致。请保荐机构说明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

22、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分别为167,389,266.21元、179,883,110.22元、204,209,257.15元及91,920,067.13元，占公司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7.60%、57.50%、62.39%和60.33%。手续费收入主要由代理结算手续费收入、期货交易所手续费返还减收构成。（1）请结合业务规模、收费模式、费率等情况，量化分析披露报告期手续费收入及各构成项目的波动原因，并分析披露与行业变动趋势、幅度是否一致，如存在较大差异，请披露原因；（2）请补充披露发行人经纪业务佣金率的确定方式及各期变动原因；补充披露经纪业务手续费率在不同交易所、不同交易品种或不同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如存在，请披露具体情况；请补充分析并披露发行人的佣金率高于行业佣金率的原因；（3）对同时在境内、外开展的业务，请区分境内、外情况进行分析披露；（4）请披露各交易所对手续费返还（减收）金额的确定依据、返还时点、影响交易所手续费返还的主要因素，按交易所披露各期手续费返还情况；（5）请补充说明对手续费返还（减收）的会计处理，并请会计师对其是否恰当发表核查意见。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

23、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利息净收入分别为106,486,090.73元、106,884,772.00元、107,170,873.79元和60,590,921.34元，占比分别为36.64%、34.17%、32.74%及39.77%。请定量分析并补充披露利息收入各构成项目的金额、波动与相关业务开展的规模情况是否匹配。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

24、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发行人资产管理业务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管理费收入、业绩报酬和客户服务费。（1）请在“业务与技术”章节列表补充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受托管理资金的规模（请按集合资产管理、定向资产管理等分别披露）、资产管理计划发行数量、客户数量、各类资产管理计划的收入金额及占比；（2）请说明并简要披露各期发行人发起设立资产管理计划的名称、金额，发行人对发起设立产品是否有保本或最低收益承诺；（3）请说明并补充披露报告期管理费计算基础及费率范围，业绩分成方式及分成比例的范围，客户服务费的收取标准；（4）请说明并补充披露受托资金投资范围，以及各期末在各范围内的投资规模；（5）请说明并补充披露发行人自有资金参与自身发起或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情况，包括参与的具体资产管理计划名称、投资金额和占比，收益的金额和占比；（6）请说明并补充披露发行人对资产管理计划等结构化主体是否纳入合并范围的具体判定依据，并请会计师核查发行人资产管理计划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7）请说明并补充披露受托管理资产规模、客户数量、产品数量波动的原因，并分析披露与行业发展状况是否一致。请保荐机构说明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

25、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业务及管理费分别为208,505,942.08元、215,837,093.99元、226,544,728.85元和100,630,041.85元，主要由职工薪酬、办公费、佣金支出、租金构成。（1）请结合各级别、各岗位员工平均工资的波动情况说明并补充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在报告期各期波动的原因；（2）请说明并补充披露租金费用与发行人营业部租赁面积、单位租金波动的匹配关系；（3）请补充披露各期居间人的流动情况（包括新增、减少），报告期内持续担任居间人的数量，佣金的具体支付标准、支付时点，并分析报告期各期佣金费用的波动与以上指标的变动是否匹配；（4）请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业务管理费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以及变化的原因。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

26、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存在多项或有事项，但均未计提预计负债。请发行人及申报会计师对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逐条说明报告期存在的或有事项不需要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请申报会计师明确发表意见。

二、信息披露问题
27、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爱涛文化集团所持弘业股份是否已划转给苏豪控股。

28、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弘业资本、弘业物流与江苏双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诉讼的最新进展情况，与发行人的关系，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29、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补充说明引用数据的真实性；说明数据引用的来源的基本情况，说明数据是否公开、是否专门为本次发行上市准备、以及发行人是否为此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是否为定制的或付费的报告、一般性网络文章或非公开资料、是否是保荐机构所在证券公司的研究部门出具的报告。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事项，并就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引用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发表明确意见。

30、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披露发行人股东是否存在私募股权基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31、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余额分别为27,601,849.67元、61,372,485.72元、35,481,055.16元以及237,059,467.2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分别为17,796,290.28元、8,924,859.24元、256,612,565.66元及79,778,552.24元。（1）请结合公司相关业务具体流程、内控措施等，补充披露公司金融资产分类的依据及执行情况；是否存在同一证券在不同类金融资产核算情形以及原因；（2）请说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报告期各期末余额波动的原因；（3）请详细披露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相关会计政策，如严重、非暂时性的具体标准、决策过程等，并说明报告期内可供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测试过程及结果；（4）请说明非上市类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5）请说明并补充披露各类金融资产报告期产生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等情况以及确认依据；（6）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详细说明对报告期内发行人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报告期是否存在重分类的情况及重分类的具体依据（如有请说明具体原因），发行人报告期内对金融资产分类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是否有效、执行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发行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报告期各期末是否足额计提。请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核查结论。

32、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分别为17,718,741.49元，0元，0元及7,979,835.99元；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分别为4,780,859.00元、456,544,512.48元、13,533,010.37元及24,798,120.77元。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发行人均为计提减值准备。（1）请说明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波动的原因，报告期各期末核算的主要收款对象，期后回款的情况；（2）请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逐条说明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的依据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说明对上述事项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

33、 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2013年支付人民币60,000,000.00元合并成本收购了华证期货有限公司期货经纪业务及其相关的资产和负债，确认了53,167,251.21元的商誉。（1）请说明形成商誉的相关交易中被收购方的来源、被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收购价格的确认依据、评估的具体情况和依据，并结合历史沿革的情况说明将被收购方认定为非同一控制的依据和合理性；（2）请说明收购时点被收购对象可辨认净资产的具体构成、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3）请提供报告期各期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并说明这折现率和增长率的具体确认依据以及与收购时评估报告相关参数的差异情况，并说明商誉减值测试的预测值与收购时评估报告的预测值以及被收购对象的实际业绩的差异，并结合差异情况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的严谨性以及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上述情况，说明核查过程并对发行人商誉确认的谨慎性、金额的准确性以及减值准确计提的充足性明确发表意见。

34、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期货风险准备金的账面价值为89,010,337.44元、97,107,468.27元、106,820,715.62元以及111,127,174.65元。请结合报告期各期各项业务发生的损失情况说明计提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35、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账面价值分别为12,139,981.65元、34,090,058.57元、26,351,157.62元以及27,593,335.09元，全部为应付款项。请说明并补充披露以上应付款项的具体核算内容和交易背景，计入该科目的依据，相关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意见。

36、 招股说明书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其他应付款的账面价值分别为7,134,356.36元、127,871,380.15元、19,594,638.95元及52,060,286.28元。请说明应付社保基金上市融资款、应付上市服务费的交易背景；请说明应付客户权益的具体核算内容和发生背景，交易对象等。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核查并明确发表核查意见。

37、 请补充披露财务报表项目比较数据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情况及原因。

38、 请保荐机构、会计师说明公司财务部门人员与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如为个人）是否具有亲属关系，如有，是否会影响财务工作独立性。请保荐机构、会计师就与财务相关内部控制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予以说明。

39、 请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并披露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40、 请发行人及相关中介机构对照《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2]14号）的要求，逐项说明有关财务问题及信息披露事项的解决过程和落实情况。

41、 请在招股说明书中补充披露公司员工薪酬制度、各级别、各类岗位员工收入水平、大致范围及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比较情况，公司未来薪酬制度及水平变化趋势。

42、 请发行人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业务规则中相关规定完整、准确的披露关联方关系及交易。

43、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利润分配事项是否实施完毕。请保荐机构和律师核查相关的自然人股东个人所得税是否足额缴纳。

44、 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专项说明就申请文件所申报的原始财务报表是否为发行人当年实际向税务局报送的报表所履行的核查程序及取得的证据，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专项说明申请文件所申报的原始财务报表所列示的收入及净利润数据与当年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及年度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之间的差异，若有重大差异，应专项说明原因。
